附件1
专项自查表
	自查单位（或部门）名称
	


	1.全面清理和废止违反统计法律法规，不符合国家统计制度，涉嫌冒名报送和指令报送的文件和通知的执行情况




	2.检查有关部门、单位是否存在通过电子邮件（或QQ、微信）等通讯软件向企业下发编造数据或任务计划的违法违规行为




	3.核实代录代报机构与被代录代报企业是否签订代录代报协议，存在代录代报关系




	4.通过与工商登记、纳税记录的比对，核查单位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




	5.措施及建议





注：本表由各街镇统计办、局队各专业科室自查后填报。

  自查人员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自查单位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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